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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2月7日印發 

 

院總第 246 號 委員 提案第 2940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亭妃、蘇震清等 16 人，為提升審判效率，保障當

事人訴訟權益，並與民國 112 年即將上路的國民法官法互相

搭配，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三

條及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準備程序應

為證據裁定，以事先篩選適法且必要之證據；刪除裁判書、

起訴書及自訴狀關於性別及住、居所之記載，以簡化記載，

尊重性別認同，避免住居所資料遭到不當利用。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亭妃  蘇震清   

連署人：陳明文  蘇治芬  范 雲  王美惠  林靜儀  

邱議瑩  林岱樺  張廖萬堅 陳素月  羅美玲  

賴瑞隆  黃國書  邱志偉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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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三條

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百六十四條 提起公訴，

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

起訴書為之。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被告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

法條。 

三、沒收之聲請。 

前項犯罪事實，應記載

構成犯罪之具體事實及其犯

罪之日、時、處所、方法。

但無礙於犯罪事實同一性之

辨別者，不在此限。 

起訴書未有第二項第三

款之記載者，檢察官於審理

中得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

請沒收。 

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

物一併送交法院。 

第二百六十四條 提起公訴，

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

起訴書為之。 

起訴書，應記載左列事

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

齡、籍貫、職業、住所或

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

法條。 

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

物一併送交法院。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序文之「左列」修

正為「下列」，以符法制。 

三、基於公平法院之理念，為

排除預斷，允宜避免在起訴

書被告個人資料記載足使法

院產生預斷、偏見之虞之事

項。考量現行條文第二項第

一款關於籍貫及職業之記載

，偶因特定意識形態、地域

觀念或職業歧視導致有形成

預斷，或產生偏見之虞，且

戶籍法亦已取消籍貫及職業

之規定，爰刪除籍貫及職業

之記載。再者，被告年齡往

往涉及事實認定、法律適用

或罪責之判斷（例如，是否

能與他人成立共犯、是否因

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而加重其

刑，或者能否減刑或屬行為

不罰等），因此實務上，起

訴書均記載被告之出生年月

日，以資明確，爰將現行所

規定之年齡，修正為出生年

月日。又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等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均屬

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爰

增訂之，以符實需。又起訴

書應記載之被告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事

項，已足以特定欲起訴之該

人，且為尊重性別認同，並

避免住所及居所之個人資料

遭到不當利用，爰予刪除性

別及住所或居所之部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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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二款證據之記載，得

另以證據清單記載之方式為

之，併予敘明。 

四、沒收涉及犯罪事實之認定

及人民財產權之剝奪，倘起

訴書載明沒收之聲請，得促

使當事人於後續審理時盡其

舉證責任，並針對沒收與否

進行攻擊防禦，亦有利沒收

特別程序之開啟，得以增進

相關審理之效能及避免造成

突襲，爰增訂第二項第三款

之規定。另考量沒收係獨立

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

律效果，且依本法第三百零

九條及第三百十條，為有罪

判決書主文及理由應載明之

事項，為促進沒收部分之審

理及裁判，如起訴書未有沒

收聲請之記載，允宜由檢察

官於審判中以言詞或書面向

法院聲請沒收，爰增訂第四

項。 

五、第二項關於起訴書程式之

規定，旨在界定起訴及審判

之範圍，其中屬於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之「犯罪事實」，

既係審判之對象，兼衡被告

防禦權之行使，自應具體而

明確，始無乖於保護被告之

旨意。參酌自訴改採強制律

師代理，為便於法院審理及

被告行使防禦權，第三百二

十條第二項規定自訴狀應記

載之「犯罪事實」，第三項

明定「前項犯罪事實，應記

載構成犯罪之具體事實及其

犯罪之日、時、處所、方法

」之意旨，則同屬法律專家

之檢察官起訴書所應記載之

犯罪事實，亦應為相同之記

載，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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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務上常見某些特殊犯罪

態樣，因無從查知犯罪時間

或處所，致生特定具體記載

之現實困難，譬如詐欺、毒

品之慣犯，縱然被告自白犯

罪，惟對於確切之犯罪時間

及處所不復記憶之情形，乃

屬常見，遑論有其他客觀事

實足資具體特定其犯罪之時

間或處所。參酌實務見解認

為，構成犯罪之具體事實及

其犯罪之日、時、處所、方

法之記載，旨在辨別犯罪之

同一性。依此項記載，已達

於可得確定之程度，而無礙

於犯罪同一性之辨別者，縱

令未明確認定時間或處所，

亦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故

於第三項但書明定「但無礙

於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辨別者

，不在此限。」資應實務運

作現況。 

七、第三項未修正，移列為第

五項。 

八、第二項屬起訴之法定程式

，其中關於絕對必要記載之

事項，如有欠缺而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法院應依第二百

七十三條第九項規定以裁定

定期間命補正，逾期不補正

，即應認其起訴之程序違背

規定，附此敘明。 

第二百七十三條 法院得於第

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

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

、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

準備程序，為下列各款事項

之處理： 

一、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

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

否為認罪之答辯，及決定

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

第二百七十三條 法院得於第

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

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

、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

準備程序，為下列各款事項

之處理： 

一、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

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

適用法條之情形。 

二、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

一、特定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

、第三人參與沒收等程序，

應依本法特別規定為之。 

二、第一項有關案件事實、證

據、法律適用爭點之整理，

涉及專業法律知識，有賴檢

察官及辯護人，均參與準備

程序，始能竟其功，其中強

制辯護案件，應高度保障被

告倚賴辯護權，如檢察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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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並處

理之。 

二、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

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

適用法條之情形。 

三、案件爭點之整理。 

四、有關證據有無調查必要

及證據能力之事項。 

五、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 

六、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

及方法。 

七、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

之文書。 

八、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 

前項之人經合法傳喚或

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

，法院得對到庭之人行準備

程序。但於強制辯護案件，

檢察官或辯護人未到場者，

不得為之。 

法院處理第一項各款事

項，對到庭之當事人、代理

人、辯護人及輔佐人為必要

之訊問或詢問時，應予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有不

明瞭或不完足者，應曉諭其

敘明或補充之。 

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

前，就職權或經聲請調查證

據之必要性及證據能力有無

裁定之，並得於裁定前為必

要之調查。但就證據能力之

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必要者，不在此限。 

對於前項之裁定，不得

抗告。但就足生影響於判決

之重要證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提起抗告： 

一、湮滅、偽造、變造、隱

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

否為認罪之答辯，及決定

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

簡易程序。 

三、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 

四、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 

五、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 

六、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

及方法。 

七、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

之文書。 

八、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 

於前項第四款之情形，

法院依本法之規定認定無證

據能力者，該證據不得於審

判期日主張之。 

前條之規定，於行準備

程序準用之。 

第一項程序處理之事項

，應由書記官製作筆錄，並

由到庭之人緊接其記載之末

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第一項之人經合法傳喚

或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者，法院得對到庭之人行準

備程序。 

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

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有欠缺

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法院應

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 

辯護人未到場，法院應不得

行準備程序，爰參考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三百十六條之七

規定，於第二項增訂但書。 

三、法院行準備程序，為整理

兩造關於事實、證據及法律

適用之爭點，暨起訴效力所

及範圍之意見，以及曉諭為

證據調查之聲請等相關程序

事項，對到庭之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為必

要之訊問或詢問時，應予當

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

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聽取

其等意見，俾利彙整訴訟資

料及整理爭點，以利審判之

準備，爰增列第三項前段有

關法院為必要之訊問或詢問

時，應予當事人、代理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機

會之規定。另為配合失權效

之規定，避免突襲性裁判，

法院行準備程序，自應有闡

明義務，如有不明瞭或不完

足者，應曉諭當事人敘明或

補充之，爰參考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增訂

第三項後段。 

四、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論

理上不必然具有證據能力。

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

，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

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當事人、代理人、辯

護人或輔佐人對於法院依職

權調查證據之必要性及證據

能力之有無陳述意見後，法

院仍應為裁定，以利確認審

判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爰

增訂第四項。 

五、調查證據必要性及證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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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或礙難使用之虞。 

二、證人無法到庭或陳述之

虞。 

證據經裁定認無調查必

要性或無證據能力者，該證

據不得於審判期日調查及主

張之。但因情事變更，而為

不同裁定者，不在此限。 

前條之規定，於行準備

程序準用之。 

第一項程序處理之事項

，應由書記官製作筆錄。 

法院於第一項各款事項

處理完畢後，應裁定準備程

序終結。但認有必要時，得

裁定再開準備程序。 

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

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有欠缺

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法院應

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 

力有無之判斷，影響現存之

證據得否於審判期日中出現

，可能影響判決結果。為堅

實第一審程序，就法院認定

調查證據必要性及證據能力

有無之裁定，准許當事人提

起抗告，避免法院過早排除

證據，有礙真實發現。然而

為避免當事人利用此制度延

滯訴訟，對於認定調查證據

必要性及證據能力有無之裁

定，僅限足生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據，且有遭湮滅、偽

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

之虞，或有證人無法到庭或

陳述之虞時，始得提起抗告

，爰增訂第五項規定，其餘

項次遞移。 

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三 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於準備程序終結後聲請調查

證據者，法院於審判期日調

查該項證據前，應就其調查

證據之必要性及證據能力有

無裁定之，並得於裁定前為

必要之調查。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三項

、第四項但書、第五項、第

六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

聲請調查證據者，法院於審

判期日調查該項證據前，應

就其調查證據之必要性及證

據能力有無裁定之，並得於

裁定前為必要之調查。因此

，就該項證據調查之必要性

及證據能力之有無，於符合

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五項情形，亦應給予抗告之

機會，而應準用修正條文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五項規定，

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

三條增訂第五項，修正準用

之項次為第六項。 

 

 


